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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12 日修訂

 

第 1 條 本辦法依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本會選舉委員會由本會理、監事成立，全權負責選務工作事宜，並函

請上級工會派員監選，主管機關得派員指導。 

第 3 條 本會設理事長一名，採候選人登記制，理事長之連任，以一次為限，

由全體會員代表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產生。 

第 4 條 凡本會會員除受停權及擔任事業單位一級主管外，均得參加理事長選

舉。 

第 5 條 理事長之任期依本會章程規定辦理，任期自本屆第一次理事會召開會

議之日起算。 

第 6 條 理事長當選人為本會理事會當然之理事，對內主持理事會，對外代表

本會。 

第 7 條 登記為理事長候選人時，應備具本會公告之登記表及繳交保證金新臺

幣貳萬元整，並於規定時間內向本會完成登記。登記表或保證金不合

規定，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理者，均不予受理。 

前項保證金，於選舉結果公告後十日內無息退還，但有以下情形者，

保證金不予發還，視為捐助本會之贊助款： 

(1)候選人完成候選登記，但於登記截止日後撤回登記。 

(2)候選人得票數未達會員代表投票數十分之一者。 

第 8 條 選舉公告應於選舉投票前四十日公告之。自公告日起本會公布訊息或

使用會務資源，應保持中立，以公平、公正原則處理選務事宜。 

第 9 條 候選人登記應自公告日起十五日內，親自向本會辦理候選人登記手

續，不受理電話、通訊、代理人登記。選票上之號次由選務工作委員

會審查後於選舉前十四日公開抽籤決定。 

第 10 條 理事長選舉應於代表大會召開中舉行，會員代表領取選票時，應憑出

席證於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。 



第 11 條 代表因事不能出席得委託其他代表出席行使其權利，被委託人應憑委

託證領取選票，代為行使選舉權，但一名出席代表僅能接受一位代表

委託。其委託出席人數不得超過親自出席人數之三分之一。 

第 12 條 選舉票，由本會印製後加蓋本會印信及監事會指派監選人員印章。 

第 13 條 選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由選監委員認定後視為無效： 

(1)在選票上夾選其他文字或符號者。 

(2)所圈選位置不能辨別為何被選舉人者。 

(3)圈選後經塗改者。 

(4)在選票上附任何物件，顯有暗號作用者。 

(5)將選票污染致不能辨別者。 

(6)選舉人在選票上簽名、蓋章或捺指模者。 

(7)不加圈選完全空白者。 

(8)不用選舉圈章圈選者。 

第 14 條 理事長選舉完畢，由選監委員當場公布開票統計結果。 

選票由選監委員簽封後交理事會保管，並將選舉結果連同當選名單報

請臺北市政府勞動局核備。 

第 14-1 條 理事長選出後，應於代表大會閉會之第七日起至十五日內，由原任

理事長召開本屆第一次理事會。 

第 15 條 罷免案宣告成案之日起，任何人不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。 

第 16 條 理事長非經就任之日起滿一年，不得罷免；罷免案如經否決，在其任

期內不得再以同一理由提出罷免。 

第 17 條 罷免案成立後，理事長遺缺暫由理事推選代理，並於三個月內儘速辦

理改選。 

惟罷免案成立後，所遺留之任期未滿十五個月時，則不辦理改選，由

候補理事依序遞補為理事。 

理事長請辭或出缺時亦同。 

第 18 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行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